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签署的
委托销售协议，自2024年7月17日起新增委托嘉实财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嘉实财富的规定为准。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基金业务开通情况

基金代码

009499
009755
010211
010212
014790
014791
018294
018295
018736
018737
018995
018998

019118

019215
019239
019251
019359
020589
020656
020995
021313
021500
021503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鑫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
景顺长城产业臻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产业臻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国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
景顺长城国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
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C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QDII）人民币E
景顺长城量化平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创业板综指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C
景顺长城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 500行业中性低波动指
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睿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F
景顺长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F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C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C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C

是否开通定
投业务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是否开通转换
业务

不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是否参加销售机构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费率优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021512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 开通 开通 否

注：本公司新增委托嘉实财富销售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上表仅就基金本
身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和是否参加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费率优惠进行说明，投资者能否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上述业务，以上
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1号楼7层710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C座
法定代表人：张峰
联系人：闫欢
电话：010-85097302
传真：010-85097308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三、相关业务说明1、上述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

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
上述基金定投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
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
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
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
可申购状态，并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
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同份额是否开通互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
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
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
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
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2、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
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
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嘉实财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